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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四十二届会议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11 日，波恩 

议程项目 14 

政府间会议的安排 

  政府间会议的安排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1.  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注意到 FCCC/SBI/2015/2 号文件，并欢迎缔约方在

其中发表的意见。 

2.  履行机构感谢法国政府提议，由其在巴黎承办 2015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至

12 月 11 日星期五举行的《公约》缔约方会议(COP)第二十一届会议和作为《京

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CMP)第十一届会议。履行机构赞

赏地注意到法国政府和秘书处正在做出的准备和努力，以确保 COP 第二十一届

会议和 CMP 第十一届会议成功。 

3.  履行机构建议作出安排，在先前有关时间安排的基础上，组织 COP 第二十

一届会议和 CMP 第十一届会议的高级别会议，并确保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

候变化会议及时结束。在这方面，COP 和 CMP 将在 12 月 11 日上午举行会议，

以通过决定和结论。履行机构还建议，缔约方、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在

高级别会议期间 COP 和 CMP 联席会议上的发言简明扼要，要尊重为前几届会议

确定的建议的时间限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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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履行机构注意到谈判中不断变化的环境，注意到组织 COP 第二十一届会议

和 CMP 第十一届会议方面需要灵活。鉴于巴黎会议成果的政治意义，履行机构

请 COP 第二十一届会议和 CMP 第十一届会议候任主席与秘书处和主席团协商，

最后确定 COP 第二十一届会议和 CMP 第十一届会议的安排细节。 

5.  履行机构请秘书处尽快向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供关于 COP 第二十一届会议和

CMP 第十一届会议最后安排的信息，以便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计划这些会议。 

6.  履行机构注意到 COP 第二十届会议和 CMP 第十届会议主席、COP 第二十一

届会议和 CMP 第十一届会议候任主席和秘书处就利马－巴黎行动议程采取的主

动行动，展现了非国家行为者的行动。在安排有关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经验和

专长事项的专家讨论时，让观察员，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非国家行为

者参与。 

7.  履行机构强调公开、透明和包容原则在作出巴黎会议高级别接触安排方面的

重要性。 

8.  履行机构注意到缔约方就 COP 第二十一届会议和 CMP 第十一届会议临时议

程可能要点发表的意见。 

9.  履行机构还注意到提供摩洛哥政府提供的关于其计划在马拉喀什承办 COP

第二十二届会议和 CMP 第十二届会议的情况的信息。2
 履行机构期待摩洛哥政

府和秘书处向主席团提供更多有关安排的信息，确保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40/243

号决议，确保具备承办上述会议的所有后勤、技术、法律和资金条件。履行机构

请秘书处在履行机构第四十四届会议上，报告(2016 年 5 月)COP 第二十二届会

议和 CMP 第十二届会议的筹备和安排状况。 

10.  履行机构注意到，根据各区域集团轮流的原则，COP 第二十三届会议和

CMP 第十三届会议主席将从亚洲太平洋国家中产生。履行机构请缔约方主动提

出承办 COP 第二十三届会议和 CMP 第十三届会议的提议。 

11.  履行机构建议为 2020 年会期提出以下日期，供 COP 第二十一届会议审

议：3
 

(a) 第一会期：6 月 1 日星期一至 6 月 11 日星期四； 

(b) 第二会期：11 月 9 日星期一至 11 月 20 日星期五。 

12.  履行机构欢迎各缔约方就 COP、CMP 及其附属机构届会的频率和组织等问

题提出的意见。履行机构承认需要考虑到 2015 年后执行的重要作用，以及届会

的频率和组织的任何变化对 2015 年后工作方案和任务的影响。在这方面，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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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 24/CP.20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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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决于就未来届会安排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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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请秘书处提供关于政府间进程安排 10 年期日历的信息，供履行机构第四十

四届会议审议，包括任何预算方面的考虑和影响，涵盖以下设想情景： 

(a) COP/CMP 年度届会在东道国和秘书处所在地轮流举行； 

(b) 每两年举行一次 COP/CMP 届会，包括在东道国和秘书处所在地轮流举

行的备选办法。 

13.  履行机构还欢迎缔约方就调整选举主席的时间安排发表的意见。履行机构

商定，在履行机构第四十四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届会的频率和组织问题，以及

调整选举主席的时间安排问题，同时考虑到 FCCC/SBI/2015/2 号文件概述的各种

设想情景和以上第 12 段要求的信息。 

     

 


